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

审阅和核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预案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文件

资料后，基于个人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不超过 18,000 万股（含

18,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0万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

用于双星环保搬迁转型升级绿色轮胎工业 4.0 示范基地高性能乘用车子午胎项

目及双星环保搬迁转型升级绿色轮胎智能化示范基地自动化制造设备项目（一

期）。2016 年 8月 23日，公司与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星集团”）

签署了《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与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根据该合同，双星集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不低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总数量的 23.3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中，双星集团系本公司

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前述定价原则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同

时，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预案及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

关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涉及关联董事需回避事项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 王竹泉、王荭、李业顺 

 

 

 2016年 8月 25日 

 

 




